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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政办发〔2025〕9号

乌审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乌审旗2025年春季义务植树造林方案》
的通知

苏里格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各苏木镇人民政府、旗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根据《鄂尔多斯市2025年全民义务植树工作方案》文件要求，现将《乌审旗2025年春季义务植树造林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乌审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4月2日  
乌审旗2025年春季义务植树造林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全民义务植树意识，巩固我旗绿化成果，加快我旗生态建设步伐，改善生态环境，深入推动全旗义务植树造林活动深入开展。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工程等生态建设要求，以打赢黄河“几字弯”毛乌素沙地歼灭战为目标，以深入推进林长制为抓手，多部门协调，坚决担好“绿色使命”，持续开展植树造林，共同建设绿色乌审。
二、组织形式
由旗人民政府统一组织，旗林业和草原局具体负责技术指导，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片负责原则，苏里格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各苏木镇、各部门要认真完成春季植树造林任务。
三、活动时间、地点
春季集中义务植树时间：2025年4月7日——2025年4月13日，地点：乌审旗乌审召镇布日都嘎查。验收阶段2025年6月10日—6月30日，由旗政府督查室联合旗林草局对旗直机关、各苏木镇义务植树造林完成情况验收。
4、 工作任务
（一）县处级领导、旗直机关单位及企事业单位。县处级领导和旗直机关单位及企事业单位在集中造林点乌审召镇布日都嘎查进行义务植树活动，造林苗木由旗林草局统一提供。
（二）苏里格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各苏木镇、嘎查村及驻地企业。自行协调义务植树地块并进行集中义务植树，苏里格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苏木镇各完成100亩的义务植树任务，各嘎查村和“3+1”互助单位完成30亩的义务植树任务。未安排造林任务的企业，由属地苏木镇负责组织春季义务植树造林，苗木自备。
（三）旗武装部、退役军人事务局。集中前往“双拥林”“退役军人林”植树基地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四）社会团体及广大农牧民。积极开展“党员林”“人才林”“幸福林”“青年林”“巾帼林”“亲子林”“民兵林”“企地互助林”等主题造林活动。植树地块自行协调落实，旗林业和草原局负责提供部分苗木。广大农牧民在自家房前屋后植树，并鼓励其参与苏木镇和嘎查村春季义务植树造林活动。
（五）按照《全国绿化委员会关于印发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全绿字〔2017〕6号，下称《尽责办法》）文件要求，全民义务植树活动采取以下8种形式完成。
1.造林绿化类。直接参加乔、灌、草植被育苗、栽植全部或者部分过程的劳动。
2.抚育管护类。参加对现有乔、灌、草植被除草除杂、浇水、松土施肥、有害生物防治、整枝修剪、间伐等抚育管护活动全部或者部分过程的劳动。
3.自然保护类。按有关规范要求，身体力行参加保护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栖息地，修复退化或者受损土地自然生态功能的全部或者部分过程的劳动。
4.认种认养类。通过直接投工投劳或者捐资代劳，在指定地点新建乔、灌、草植被，或者对指定乔、灌、草植被进行冠名或者非冠名养护。
5.设施修建类。在技术人员指导下，修建森林作业道、森林防火带、森林公园步道，绿地灌溉（排涝）渠道，以及各类绿地游憩、服务、管理设施等全部或者部分过程的劳动。
6.捐资捐物类。自愿向合法公募组织捐赠资金用于国土绿化，或者捐献当地国土绿化急需物资。
7.志愿服务类。自愿参加国土绿化公益宣传活动，或者按有关要求提供与国土绿化相关的普及推广、培训指导、公益活动组织管理等志愿服务。
8.其他类。其他与国土绿化相关的劳动或者贡献。分过程的劳动。
五、技术要求
（一）苗木供应。旗直机关及事业单位集中义务植树，沙障材料和苗木由旗林草局统一提供，各单位自备植树工具。苏里格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各企业、各苏木镇、嘎查村集中义务植树造林自备苗木。对于造林积极性高的农牧民、造林示范户等可由旗林草局提供部分苗木。
（二）地块选择。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科学绿化等系列决策落实地块。
（三）苗木要求。坚持适地适树原则，宜乔则乔，宜灌则灌。所有苗木以使用本地苗木为主，就近调运，除特殊用苗外，不得从外地调苗。加强苗木检验、检疫工作，不合格苗木不准用于绿化，禁止从疫区调苗。阔叶乔木树干通直，根系完整。针叶树种顶牙饱满，层间距适中，冠形完整。灌木树种无机械损伤，无病虫害。樟子松带营养杯。
（三）栽植要求。乔木株种植行距为4m×4m。灌木种植株行距为1m×4m。沙障设置行距4m，并用沙柳插条交叉固定沙障，固定距离2m。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按照通知要求，迅速组织开展2025年春季义务植树造林绿化活动，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人，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旗林草局做好统筹协调、苗木把关、技术指导，并会同旗党政两办督查室负责义务植树活动的监督检查工作；旗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负责义务植树宣传报道；旗公安局、交管大队负责植树期间沿线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二）确保栽植质量。在造林期间，旗林草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实地技术指导，确保苗木成活率（总协调：柴彦军13947731960，协调员：苏雅拉巴雅尔13947722585各单位技术指导员详见附件）。
（三）强化宣传报道。苏里格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各苏木镇
义务植树基地选址确定后将地理坐标于4月7日前报送乌审旗林草局，各苏木镇在活动期间每日16:00点前需向旗林草局报送进展情况，要有数据、文字说明及亮点照片。（联系人：格日乐15934988196）。
（四）强化督查落实。植树造林期间，旗党政两办要重点督查植树造林工作任务落实情况，并及时通报有关信息。对组织不力、行动迟缓、瞒报谎报、未按时完成任务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
（五）做好安全生产。各单位负责本单位人员安全，在参加义务植树期间应注意交通安全，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进入草原林区后，不得吸烟和使用明火，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发生，造林过程中规范使用造林工具，不得从事与造林活动无关事项，注意人身安全。

附件：2025年全旗春季义务植树造林活动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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